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專題式通識選修課程開設實施要點 
 
 

103 年 12 月 23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08 年 12 月 17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茲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選修課程實施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訂定「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專題式通識選修課程開設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提升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通識選修課程教學品質、增加課程之開課彈性，

並培養學生具備自主學習、表達溝通及獨立思考等創新規劃能力。 

二、為提升專題式通識選修課程之教學內容深度及廣度，依照本校整體通識課程架構，

將其歸類為跨領域課程中之「博雅講堂」。 

修習專題式通識選修課程且成績及格之學分，可採計為本校通識（非核心）選修

課程任一領域學分。 

三、專題式通識選修課程之規劃除須符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選修課程實施辦法」

之規定，並應具備跨領域之授課內涵。 

四、專題式通識選修課程之開授程序如下： 

（一）檢附專題式通識選修課程教學大綱（如附表）、二十人以上連署同意之修課

學生名單及擔任該課程授課老師之相關學經歷文件，於前一學期向通識教育

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提出申請。若本校無專兼任教師擔任該課程之授課

老師，本中心得依據本校聘任兼任教師之相關規定，聘請校外教師擔任該課

程之授課老師。 

（二）該課程經本中心系級課程委員會初審，提送中心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始得開課。 

有關專題式通識選修課程之開設均須依據本要點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五、專題式通識選修課程之開課科目數量，一學年以三門課程為上限。 

六、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教務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 
於 108 年 12 月 17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於 109 年 3 月 31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教務會議備查，109 年 4 月 23 日公告施行。 



附表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專題式通識選修課程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 
中文 博雅講堂(二)—○○○○ 

English  

開課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學  分 2 學分 授課老師  

必選修別 選修 授課語言 中文/英文 開課年級 一~三 

不計入通識

教育學分之

學系 
不限 

核心能力 
(請勾選主要

核心能力2-3
項) 

□道德內省力 
□邏輯批判力 
□溝通合作力 
□統整創新力 

□科技運用力 
□管理規劃力 
□文化賞析力 
□公民實踐力 

課程描述  

課程目標  

授課內容 
(課程進行方

式說明；請

詳述授課時

數與課程內

容之安排) 

範例： 
1. ○月○日下午 1:00~4:00。探討 3D 列印技術為台灣社會帶來的挑戰與機會。 
2. ○月○日下午 2:00~5:00。了解 3D 列印技術之歷史與創新應用實作過程。 
3. ○月○日上午 10:00~12:00。自選創作主題、分組討論與實作。 
 
(以此類推) 
 
 
共計 36 小時 

課程要求 (團隊合作方式、記錄方式) 
 

預期成果 (成果與發表方式) 
 

主要教材 
與用書  

 

其他  

 

 


